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隨
著
社
會
福
利
的
功
能
自
傳
統
補
助
、

治
療
走
向
積

極
性
的
發
展
與
預
防
，
社
會
福
利
行
政
早已
成
為
許
多
現

代
民
主
國
家
的
施
政
重
點
。
而
為
因
應
當
前
社
會
結
構
快

速
的
變
遷
，

民
眾
要
求
社
會
福
利
意
識
高
漲
及
面
對
眾
多

嚴
重
社
會
問
題
急
待
解
決
的
壓
力
等
，
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工

作
之
推
行
勢
必
加
強
、
福
利
事
業
之
結
構
功
能
有
待
凸
顯

，
換
言
之
，

必
頡
藉
著
提
昇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的
廣
，

深
度

來
發
揮
社
會
福
利
促
進
社
會
發
展
的
作
用
，

以
期
達
成
促

進
國
家
經
濟
成
長
與
社
會
整
體
進
步
的
目
標
。

從
全
世
界
社
會
福
利
實
施
動
力
的
移
轉
軌
跡
看
來
，

民
間
及
私
人
機
構
的
一
福
利
功
能
在
邁
向
「
福
利
國
家
」
的

時
代
中
再
次
獲
得
重
-
祖
。
由
於
民
間
的
剩
餘
資
源
隨
著
社

會
財
富
的
累
積
而
創
造
且
日
益
增
加
，
而
工
商
發
達
的
結

果
便
促
使
民
間
剩
餘
資
源
成
為
促
進
社
會
福
利
的
一
股
強

有
力
的
社
會
資
諒
。
因
此
，

世
界
各
國
無
不
積
極
激
發
人

民
透
過
運
用
其
剩
餘
資
諒
從
事
志
願
工
作
，
來
成
就
其
民

眾
協
助
他
人
，
也
達
到
自
我
實
現
的
事
功
。
同
時
，

邀
集

民
間
人
才
(
如
婦
女
、
青
少
年
、

老
人
、
志
願
服
務
人
員

、

宗
教
人
士
等
)
、

區
服
民
間
財
力
(
如
工
商
企
業
界
、

財
團
法
人
、
人
民
團
體
、

宗
教
界
、

甜
苦
心
捐
款
等
)
、
運

用
民
間
組
織
(
如
社
區
、
機
構
、
團
體

、

寺
廟
、
教
會
等

現
有
的
各
項
設
施
、
設
俯
等
)
，
及
善
用
民
間
智
慧
(
如

專
家
學
者
、
人
力
銀
行
、
研
究
結
論
等
)
等
也
成
為
政
府

結
合
民
間
資
諒
的
幾
個
主
要
方
向
。
目
前
，
蓋
一
愕
地
區
社

會
財
富
雄
厚
、
民
間
組
織
眾
多
，
政
府
又
在
經
費
、
人
員

似
乎
總
是
無
法
配
合
需
要
成
長
的
受
限
下
，
要
做
好
我
國
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，
惟
有
充
分
運
用
社
會
上
這
股
方
興
未
艾

的
民
間
力
量
，
使
政
府
與
民
意
二
者
能
各
本
分
際
職
責
，

密
切
配
合
互
補
不
足
。

學
者
曾
指
出
推
行
社
會
福
利
首
先
要
建
立
政
府
與
民

軍
共
同
合
作
負
責
的
觀
念
，
而
政
府
要
想
得
到
民
間
支
援

則
賓
在
決
策
時
尊
重
民
意
，
在
辦
理
方
式
上
多
元
化
，
以

及
在
稅
賦
上
運
用
減
免
辦
法
等
。
就
採
用
不
同
途
種
辦
理

社
會
福
利
方
面
，
主
要
在
能
打
破
事
事
公
辦
官
辦
的
方
式

，
由
政
府
交
錯
利
用
委
託
、
補
助
、

獎
助
、

公
建
民
營
等

多
種
方
式
來
吸
引
民
間
產
與
及
扶
助
成
長
。

二
、
獎
助
要
點
內
容
之

分
析
概
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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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
於
上
述
理
念
及
目
標
，
內
政
部
特
配
合
七
十
八
年

度
中
央
政
府
社
會
福
利
經
費
預
算
將
大
幅
度
提
昇
的
有
利

情
勢
，
修
訂
完
成

「
內
政
部
加
強
推
展
社
會
福
利
獎
助
作

業
要
點
」
'
主
要
內
容
包
括
依
接
、
目
的
、
獎
助
對
象
、

獎
助
原
則
、
補
助
項
目
、
財
務
處
理、
督
導
、
附
則
等
址
(

十
項
。
簡
略
其
中
非
關
題
旨
者
，
本
文
將
從
分
析
該
作
業

要
點
中
所
蘊
含
的
精
神
及
行
政
上
的
用
心
，
來
檢
驗
政
府

吸
引
、

結
合
民
間
資
源
的
重
點
作
法
和
未
來
趨
勢
。

此
作
業
要
點
中
明
訂
其
三
大
目
的.. 
一
為
策
動
省
(

市
)
、
縣
(
市
)
政
府
辦
理
具
倡
導
性
、
迫
切
性
、
實
益

性
、
前
瞻
性
之
社
會
輻
利
項
目
;
二
為
透
過
獎
勵
補
助
，

擴
大
運
用
民
間
力
量
，
推
展
社
會
福
利
;
三
為
運
用
社
區

發
展
方
式
推
動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，
鼓
勵
、
引
導
民
眾
參
與



'
俾
使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更
落
實
於
基
層
。
所
謂
「
獎
助
」

包
括
獎
勵
與
補
助
。
受
獎
勵
者
係
辦
理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(

或
項
目
)
經
評
估
為
績
優
之
公
、
私
立
機
構
;
而
能
申
請

補
助
者
係
各
級
地
方
政
府
、
公
立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、
辦
妥

財
團
法
人
登
記
之
社
會
福
利
機
構
、
寺
廟
、
教
堂
、
巳
立

案
登
記
之
人
民
簡
體
、
社
區
發
展
單
位
、
及
僱
用
殘
障
人

數
超
過
機
構
總
員
工
百
分
之
三
者
。

補
助
項
目
分
為
兩
項
.. 

資
本
性
和
經
常
性
補
助
。
建

築
結
楷
體
、
器
材
設
備
、
裝
修
或
改
善
以
便
利
殘
障
者
行

動
之
公
共
設
施
及
建
築
物
、
因
應
老
人
及
殘
障
福
利
服
務

如
殘
障
、
老
人
收
容
教
養
及
日
間
照
顧
、
興
辦
殘
障
者
職

業
訓
練
、
庇
護
工
場
、
特
殊
教
育
等
所
需
之
過
動
用
交
通

工
具
，
及
增
進
主
動
為
民
服
務
放
率
所
需
、
供
社
會
工
作

員
使
用
之
機
車
或
而
自
行
車
等
都
屬
於
資
本
性
補
助
範
圈

。
前
三
、
四
、
五
項
範
圍
得
全
額
補
助
，
至
於
建
築
費
及

器
材
設
備
費
之
補
助
比
例
將
臨
申
請
單
位
之
性
質
及
社
會

需
求
之
殷
切
程
度
酌
量
。
但
如
辦
理
老
人
養
護
、
成
人
重

殘
養
護
、
青
少
年
短
期
安
置
、
兒
童
青
少
年
休
閒
育
樂
等

目
前
最
缺
乏
且
迫
切
需
要
之
福
利
設
施
，
而
民
間
願
提
供

足
移
土
地
(
市
區
一
千
坪
，
郊
區
三
千
坪
以
上
)
，
產
權
歸

政
府
機
關
所
有
，
辦
理
財
團
法
人
登
記
經
營
者
得
全
額
補

助
。
惟
僱
用
殘
障
人
數
超
過
機
構
總
員
工
百
分
之
三
者
申

請
資
本
性
補
助
限
用
於
因
僱
用
現
障
者
而
領
增
加
購
置
之

器
材
、
耗
材
、
設
備
、
殘
障
者
共
用
之
通
勤
交
通
工
具
。

經
常
性
補
助
或
可
稱
為
軟
體
部
分
之
補
助
，
包
括
推

動
福
利
措
施
所
需
之
業
務
費
用
(
行
政
、
人
寧
、
維
護
、

膳
宿
、
交
通
等
費
用
不
在
此
列
)
，
增
聘
僱
專
業
社
會
工

作
員
人
事
費
，
志
版
社
會
服
務
人
員
交
通
費
及
平
安
保
臉

簣
，
辦
理
老
人
在
宅
、
托
老
，
或
增
設
福
利
設
施
所
需
按

時
計
酬
之
服
務
員
(
臨
時
工
)
之
酬
勞
費
，
鼓
勵
仁
愛
之

家
院
民
參
加
生
產
、
工
贅
活
動
、
協
助
院
務
處
理
、
照
顧

臥
病
院
民
、
提
供
志
願
服
務
等
所
需
之
獎
金
，
以
及
從
事

社
會
福
利
研
究
發
展
費
用
等
。
上
述
各
項
補
助
比
例
分
別

有
詳
細
的
劃
分
，
其
中
業
務
費
除
情
形
特
殊
者
外
，
予
以

三
分
之
二
以
下
補
助
;
增
聘
僱
社
會
工
作
員
人
事
費
以
每

增
二
人
補
助
一
人
，
最
多
每
院
轄
市
、
縣
市
補
助
二
人
為

原
則
;
服
務
員
酬
勞
費
依
每
小
時
三
十
元
為
度
，
最
多
不

得
超
過
四
十
元
，
但
屬
臥
床
老
人
或
重
殘
在
宅
看
護
員
得

於
二
分
之
一
範
圍
內
酌
增
;
鼓
勵
仁
愛
之
家
院
民
所
需
之

費
用
得
給
予
三
分
之
二
以
下
補
助
;
研
究
發
展
費
每
案
最

多
不
超
過
二
十
萬
元
。
僱
用
淺
障
人
數
超
過
機
構
總
員
工

百
分
之
三
者
得
申
請
因
僱
用
殘
障
者
所
需
之
有
關
生
活
、

輔
導
等
費
用
。

「
省
(
市
)
以
下
主
管
機
關
隨
時
輔
導
接
受
獎
助
單

位
並
得
定
期
派
員
檢
查
，
內
政
部
也
得
隨
時
派
員
查
訪
稽

核
，
並
得
於
年
度
終
了
前
派
員
評
定
之
」
'
是
該
要
點
中

賦
予
各
級
政
府
的
督
導
責
任
。
同
時
，
關
於
財
務
處
理
之

規
定
，
其
中
重
要
兩
點
為•. 

一
、
接
受
獎
助
單
位
領
款
後

應
專
款
專
用
，
依
照
核
定
之
計
畫
執
行
，
一
一
、
接
受
獎
助

之
民
聞
單
位
應
將
獎
助
款
使
用
之
原
始
憑
證
騙
造
彙
盤
，

經
承
辦
、
會
計
、
主
管
等
人
員
核
章
後
，
送
當
地
主
管
機

關
呈
報
省
(
市
)
社
會
處
局
核
轉
內
政
部
核
銷
結
案
。

為
有
效
鼓
勵
民
間
確
質
依
照
該
要
點
之
規
定
執
行
，

該
要
點
中
對
於
懲
處
另
有
明
訂
，
如
「
接
受
獎
助
之
間
單
位

未
依
本
要
點
現
定
辦
理
者
，
內
政
部
得
追
回
補
助
款
項
，

並
停
止
受
理
申
請
一
年
o

必
要
時
，
並
依
法
令
予
以
處
分

。

、
鼓
勵
社
會
資
源
的

作
法
與
趨
勢

綜
觀
以
上
所
列
和
檢
驗
歷
年
來
內
政
部
辦
理
獎
助
情

形
，
我
們
發
現
內
政
部
在
嘗
試
拓
廣
政
府
與
民
間
協
調
合

作
辦
理
社
會
福
利
的
方
式
上
，
包
含
幾
個
努
力
推
行
的
作

法
﹒
-L

委
託
方
式
.• 

兒
童
家
庭
寄
養
、
推
廣
社
區
勤
儉
動

手
傲
、
水
耕
栽
培
、
進
行
專
集
研
究
、
辦
理
社
會
工
作
員

研
習
(
討
)
會
等
都
是
採
行
委
託
方
式
。

Z

補
助
方
式
:
補
助
成
立
見
童
館
、
親
子
館
及
青
少

年
、
老
人
、
殘
障
等
福
利
服
務
中
心
、
老
人
文
康
中
心
、

見
童
課
後
收
托
、
親
子
活
動
、
老
人
日
托
、
老
人
在
宅
服

務
、
殘
障
職
業
訓
練
、
老
人
社
區
休
閉
、
福
利
機
構
改
善

、
擴
增
設
備
設
施
及
改
善
公
共
設
施
、
建
築
方
便
殘
障
者

行
動
等
皆
屬
之
;
透
過
經
贊
補
助
方
式
，
提
高
社
會
資
源

參
與
的
興
趣
及
服
務
品
質
。

n
a獎
助
方
式.. 

給
予
全
額
經
費
或
大
部
分
經
費
，
進

行
專
集
式
的
協
助
，
並
進
行
創
新
業
務
的
試
驗
，
例
如
獎

助
公
、
私
立
社
會
救
助
機
構
，
套
照
內
政
部
委
託
編
印
之

專
薯
，
控
以
推
動
硬
體
部
分
之
廚
房
浴
室
廁
所
改
建
，
及

軟
體
部
分
之
祖
馨
輔
導
、
美
化
綠
化
、
飲
食
營
養
、
休
假

工
密
等
專
案
服
務
，
並
於
年
度
執
行
完
竣
後
，
委
託
專
人

組
成
評
鑑
小
組
質
地
考
評
及
檢
討
。

A
h公
建
民
營
方
式
﹒
﹒
由
政
府
全
額
補
助
房
舍
建
築
及

內
部
所
需
設
俯
器
材
，
交
由
民
間
負
責
管
理
經
營
。
內
政 一 28 一



部
下
年
度
起
對
於
有
關
老
人
養
護
、
成
入
重
踐
障
養
護
、

青
少
年
短
期
安
置
、
兒
童
青
少
年
休
間
育
樂
等
目
前
迫
切

急
需
之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，
將
採
取
這
類
方
式
推
展
。

5
.決
策
分
享
(
相
對
補
助
)
方
式

•• 

內
政
部
當
前
推

動
全
國
性
基
金
會
聯
合
會
報
工
作
方
式
屬
之
。
全
國
性
基

金
會
聯
合
會
報
以
基
金
擎
息
來
推
動
福
利
工
作
，
內
政
部

則
提
供
與
該
擎
息
同
額
之
相
對
補
助
，
在
充
裕
經
費
中
並

屑
，
在
決
策
分
享
中
擴
大
服
務
層
面
。
未
來
縣
市
政
府
為

強
化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功
能
，
拓
廣
服
務
範
圍
而
讀
增
加
約

聘
僱
社
會
工
作
貝
貝
韻
，
便
可
在
此
方
式
下
使
政
府
與
民

眾
兩
相
獲
利
。
民
眾
能
因
社
會
工
作
員
的
增
加
得
到
質
量

黛
廟
的
專
業
服
務
，
而
地
方
政
府
則
在
增
聘
兩
名
社
會
工

作
員
而
由
中
央
補
助
乙
名
人
事
畏
的
配
合
下
，
減
輕
了
地

方
財
政
上
負
擔
，
也
證
賞
了
政
府
以
民
眾
福
祉
為
心
的
施

政
決
心
。至

於
為
配
合
鼓
勵
民
間
參
與
，
藉
著
要
點

的
實
施
，
是
說
下
列
幾
個
趨
勢

•• 

L

以
鼓
勵
研
究
來
帶
領
工
作
方
向
﹒
﹒
專
案
研
究
的
補

助
經
費
雖
然
不
多
，
鼓
勵
專
家
學
者
貢
獻
智
慧
、
心
力
於

提
昇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之
處
界
，
實
地
做
好
學
術
與
質
務
結

合
的
紮
根
工
作
。

Z

以
新
項
目
來
因
應
需
要
.. 

補
助
加
強
辦
理
創
新
項

目
(
如
老
人
在
宅
、
日
托
、
志
願
服
務
、
青
少
年
服
務
等

)
、
延
長
服
發
時
間
，
補
助
志
工
車
馬
費
、
保
臉
費
等
，

促
使
地
方
性
福
利
服
務
措
施
做
適
度
彈
性
改
變
，
打
破
行

政
限
制
，
以
因
臨
新
興
的
社
會
需
求
。

在
以
爭
取
預
算
來
賀
踐
法
組
理
想
﹒
﹒
美
法
頭
靠
人
恢

宏
、
靠
措
施
來
賀
踐
。
我
國
的
各
種
社
會
福
利
法
組
制
訂

有
年
，
全
國
各
級
政
府
亦
依
法
逐
年
蝙
列
經
費
預
算
來
辦

理
。
惟
下
年
度
內
政
部
有
關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經
費
呈
現
出

乎
意
外
的
成
長
，
在
長
年
政
府
社
會
福
利
經
費
不
足
的
窘

境
中
，
不
失
為
以
經
贊
成
長
來
辦
好
各
類
福
利
工
作
的
一

個
好
的
開
始
。
大
量
補
助
將
投
注
於
便
利
殘
障
者
行
動
之

公
共
建
築
、
設
施
改
善
，
僱
用
踐
障
者
達
百
分
之
三
之
機

構
及
老
人
養
龍
機
構
，
成
年
重
殘
養
護
所
等
，
是
為
質
踐

聽
障
、
老
人
福
利
法
理
想
之
一
例
。

4
u以
補
助
依
法
立
案
者
及
辦
理
定
期
評
鑑
來
鼓
勵
社

會
資
源
納
入
正
規
管
道
:
社
會
資
源
雖
取
之
不
蝠
，
但
若

「
熱
心
、
愛
心
」
遭
致
濫
用
、
私
用
則
後
患
無
窮
。
配
合

法
組
及
加
上
補
助
誘
因
，
一
則
獎
勵
已
依
法
成
立
各
類
組

織
型
式
的
社
會
資
源
繼
續
參
與
，
再
則
鼓
勵
社
會
資
源
遵

守
法
令
輝
章
，
視
依
法
辦
理
立
集
登
記
、
納
入
政
府
正
現

管
理
管
道
及
接
受
定
期
評
鑑
為
標
明
本
身
服
務
熱
忱
的
第

一
步
。F

a以
成
本
合
理
計
算
來
減
低
一
福
利
服
務
收
費
額
度
﹒
.

要
點
中
獎
助
原
則
第
四
點
規
定
，
凡
接
受
獎
助
之
對
象
如

有
對
外
收
費
時
，
對
於
低
收
入
及
、
清
寒
者
應
有
減
免
費
用

之
現
定
。
透
過
政
府
獎
助
，
誡
低
社
會
資
源
興
辦
福
利
事

業
之
成
本
，
使
最
需
要
幫
助
之
民
眾
獲
得
經
濟
上
質
質
之

助
益
。a

以
宣
傳
來
引
起
率
與.. 

透
過
媒
體
來
宣
傳
介
紹
社

會
參
與
之
重
要
性
或
可
行
性
，
以
啟
迪
社
會
愛
心
，
區
集

社
會
資
諒
。

VEJ 

、
結

語
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的
發
展
往
往
都
是
反
應
時
代
需
求
或

為
人
民
需
求
所
刺
激
而
因
應
產
生
的
。
政
府
與
民
間
在
推

展
耐
會
帽
利
事
業
的
作
法
上
，
毫
無
疑
問
地
，
兩
者
緊
密

合
作
是
未
來
必
然
的
趨
勢
，
而
民
間
參
與
更
呈
現
出
世
界

性
蓬
勃
發
展
的
景
象
。
政
府
為
架
構
完
整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
，
逐
步
地
擴
大
其
服
務
網
絡
;
同
時
，
民
間
社
會
福
利
工

作
並
不
因
政
府
之
強
化
照
顧
基
礎
性
服
務
而
稍
減
其
參
與

的
決
心
。
雖
然
目
前
國
內
缺
乏
明
確
的
教
攘
研
究
分
析
，

究
竟
我
國
有
多
少
服
務
是
為
民
間
所
負
責
，
多
少
為
政
府

所
擔
當
，
但
就
社
會
福
利
專
業
的
性
質
來
看
，
以
個
人
和

家
庭
為
服
務
對
象
的
個
人
福
利
服
務
，
最
適
宜
社
會
志
願

力
量
的
介
入
。
來
自
於
民
間
的
社
會
資
跟
有
其
草
根
性
，

換
言
之
，
帶
有
濃
厚
的
地
方
性
色
彩
，
最
能
了
解
社
區
中

需
要
救
助
或
扶
助
的
對
象
，
因
之
，
也
最
能
發
揮
社
會
福

利
助
人
的
功
能
。
在
政
府
結
合
民
間
資
源
的
方
式
及
提
助

技
巧
，
不
斷
求
蛻
變
以
成
長
，
求
擷
取
以
充
實
中
，
無
非

期
望
針
對
社
會
資
源
的
特
色
、
功
能
、
相
關
性
等
，
促
使

各
類
民
間
資
頓
能
與
直
接
性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工
作
密
切
結

合
，
更
能
在
政
府
從
旁
協
助
綜
融
運
作
之
餘
，
倍
增
社
會

資
源
之
效
能
，
以
天
下
財
做
天
下
用
，
以
天
下
財
造
更
多

人
福
。

一鈞一

(
本
文
作
才
品
的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專
頁
)




